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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會議通過政府債券計劃的建議 

  

２００９年４月２８日（星期二） 

 
 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於今日（四月二十八日）通過政府推行債券計

劃（計劃）的建議，以及向立法會提交決議案，以授權政府借款及設立基

金管理計劃所籌集的款項。 
 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表示，計劃的首要目的，是透過系統性

的模式發行政府債券，以促進本地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和持續發展。 
 
  陳家強說：「我們希望通過推行計劃，增加本地債券巿場的廣度、深

度和流動性，令其可輔助我們的銀行及股票市場，成為有效的融資渠道。」 
 
  「這將有助促進資金的有效分配和流動，有利於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

金融穩定，以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。」 
 
  鑑於推動本地債券市場發展為計劃的首要目的，計劃下發行的債券會

以港元為主要貨幣單位。 
 
  計劃將包括分別為機構及零售投資者發行的債券。 
 
  陳家強表示，為了令年期組合多元化和滿足市場需要，計劃初期應會

發行 2 至 10 年的債券。往後，政府會考慮發行年期較長，如 15 年或以上

的債券。 
 
  市場的初步意見認為，在一年的時間內，市場或可吸納 100 至 200 億

港元的政府債券。政府會進一步收集市場意見，並進行更詳細的評估，以

決定每次的發行額、年期及發行頻率等。在過程中，政府會充分考慮當前

的市場情況，以及有關安排對市場上其他發債機構的影響。 
 
  陳家強又說：「計劃的建議借款上限為 1,000 億港元或等值款項。這

上限是以 5 至 10 年的推行年期為基礎的長遠目標，並充分體現計劃的長

遠和持續性質。」 
 
  有關借款上限是指任何時間在計劃下未清償本金的最高限額，即已發

行債券的本金額減去已贖回債券的本金額。陳家強強調，政府會因應當前

的市場情況，審慎制定每次的發行額。 
 



  陳家強表示，計劃下籌集到的款項會撥入一個在《公共財政條例》下

成立的「債券基金」。 
 
  「債券基金」會與政府的財政儲備及帳目分開處理，並用以償還債券

的本金、履行與計劃相關的財務義務及法律責任，以及作出投資。 
 
  為達致保障「債券基金」資本和取得合理的投資回報，以履行計劃的

財務上的義務及法律責任的目標，「債券基金」會採取長線和保守的投資

策略。 
 
  香港金融管理局會負責統籌計劃下的債券發行工作，並管理「債券基

金」。 
 
  陳家強說：「在獲得立法會通過有關的決議案後，我們希望盡快落實

計劃。我們會進一步收集市場的意見，並在推行計劃時因應當前的市場情

況作出適當調節。我們亦會為計劃下發行的債券申請上市。」 
 
  政府暫定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日在立法會動議有關的決議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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